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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
出具的评估报告的投诉的回复

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
我公司于2019年1月7日收到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转来投诉人李琳，对我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271-F01SFZC6号]及2018年8月3日出具的《关于（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质询回复》的投诉。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并依据我公司制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现对投诉人李琳提出的投诉回复如下：
一、关于所谓“虚增评估价格”
1.关于所谓“故意设定错误的估价基础数据”。
投诉人在我司出具报告后又提出《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住宅类）》[合同编号：Y1329601]，记载的土地出让时间为2005年3月24日，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不足57年，而估价报告中设定63年，以此为由指责我司“故意设定错误的估价基础数据”。
第一、关于设定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的解答
2018年3月22日，通过法院快递取得《委托鉴定函》《房屋登记表》等资料，4月20日估价师现场勘查时，估价师查验由原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第0032822号）原件并拍照存档，至报告出具之时，并无任何一方提供《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第二，估价师对于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对不动产权证书原件进行了核查验证，完全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和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的估价程序性义务。
第三，《不动产权证书》作为权属证明文件，具有公信力，报告中对于不动产权利相关描述均依据《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事项。同时，依据估价规范，在报告中估价师考虑了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的因素影响。而《不动产权证书》中未记载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估价师依据《不动产权证书》中记载的房屋竣工时间2013年6月21日，扣减2年合理工期，设定土地剩余使用年限63年。这种专业处理属于在报告出具日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未定事项假设和依据不足假设，是估价规范许可的。
《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是记载双方买卖房屋的文件，不是包括土地使用年限在内的土地相关权利的证明文件，被告代理人提供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未经法庭及双方质证，对于合同的真伪以及合同中对于土地使用年限的记载正确与否，我们也无从验证。
而《不动产权证书》效力远远高于《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以《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事项作为估价设定假设的依据并无不妥。
第四，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2018年9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估价中对于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修正，是基于有限年期的土地使用权随年期减少而产生的折旧。我国物权法等法律已经明确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间自动续期，土地使用权的剩余年限因自动续期而对于房价影响已无意义。
第五，我们进一步解释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在评估方法中的应用，以及对结果的影响。
在比较法中，我们选取的可比实例都是与估价对象为同一住宅小区的案例，即使考虑剩余使用年限，估价对象与可比案例剩余使用年限一致，而无需对此因素再行修正。
在收益法中，正是严格执行了《房地产估价规范》4.3.6条，土地剩余使用期限与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的测算规范，按照建筑物60年的经济寿命，用房屋竣工时间减去价值时点已经过的5年，采用55年作为收益年限，是依据孰短原则确定收益年限的正确处理方式，与设定的土地剩余使用年限63年，以及被告提出的不足57年，都无关系。
因此，报告中设定的63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在具体的评估方法测算中，并未实际采用。被告提出的不足57年的参数，亦无实际应用的价值，因此，对于评估结果没有实质影响。
针对被告对于估价报告提出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的异议，我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出具的《关于（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质询回复》中明确写明“若被告方重新提供资料给法院，我公司可按经法院提供的补充资料重新进行评估。”并于2018年10月1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庭时，也明确表明若被告方重新提供资料给法院，我公司可按法院提供的补充资料重新进行评估，但仅限于文字描述的更改，不涉及评估价值的变动。法官当庭表示，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对于估价结果无实质影响，无需修改报告。
2. 关于“不考虑房屋有抵押贷款”的回复。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函》明确是对房屋的现市值进行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 第八条规定的原则，评估价应为市场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第3.0.5条“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因此，市场价值是不考虑房产所负担的贷款等债务的。依据市场价值定义，是无需在估价结果中扣除抵押贷款的金额的。我们当然注意到了《不动产权证书》附记页对于已设立抵押登记的记载，并在报告中“特殊事项假设前提”第3条披露了抵押贷款登记的情况。
《不动产权证书》附记页对于共有份额的约定为各50%，对于抵押贷款的分担原则上依份额而定，如另有合同约定的依合同。对于抵押贷款剩余金额的具体分担应依据诉讼请求由法庭作出判决，而不是估价师评估决定的。
3.关于“比较法的可比实例存在严重错误” 
在估价报告中采取比较法，按照估价规范对于比较案例的要求，我司评估专业人员通过三个渠道搜集可比实例，1.查询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60%的链家网站及APP上公开的该小区的成交实例；2.我公司内部资料库20个实际成交并办理抵押贷款评估的案例；3.评估现场向中介机构问询该小区及周边区域的价格水平。在充分调查、比较、核实，互相验证的情况下，选取的案例真实可信，符合价值时点的正常市场价格水平。正如我公司于2018年8月3日出具的《关于（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质询回复》中明确写明的，本次比较法中所使用的3个案例均为房地产中介真实成交案例，成交日期均未超过1年，且为同一小区。
我们从公开渠道搜集的可比案例，已经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应用比较法对于案例的需求。交易合同属于买卖双方的商业机密，我们获取真实交易价格案例，也不应获取及公开披露买卖合同。其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买卖合同也不是证明真实价格的文件，在通过不同渠道验证价格真实性的过程中，已经发现部分合同价格完全不是市场正常水平。
二、关于“要求解释收取18500元评估费的理由”的回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32号），要求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开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依据文件精神，我司参考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原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京价（房）字[1997]第398号）及行业水平，制定我司房地产估价收费标准。采用分档累进计费方式，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档次
	房地产价格总额（万元）
	累进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5

	2
	101——1000
	2.5

	3
	1001——2000
	1.5

	4
	2001——5000  
	0.8

	5
	5001——8000
	0.4

	6
	8001——10000
	0.2

	7
	10000以上
	0.1


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271-F01SFZC6号]中北京市朝阳区水岸庄园363号楼14层2单元1703号住宅用房房地产评估价值为6399504元，确定收费标准为18500元。
被告计算的640万×2.5‰=1.6万元，显然误解了分档累进计算公式。
640万元：100万元×5‰=0.5万元
          540万元×2.5‰ =1.35万元
   合计：1.85万元
以上为我公司对（2018）京0105民初3888号案件被告人李琳的对于不动产估价报告提出投诉的回复。
房地产估价作为专业服务，有其依据的专业法律、法规、规范和收费标准，投诉人不理解的专业知识，提出的疑问，我司在书面回复、出庭答复以及本次回复中，均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文件进行了解答，还望投诉人对于不了解的专业知识，慎重使用书面用语，不必对专业机构妄加评论。
[bookmark: _GoBack]三、关于投诉人投诉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评估报告发送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因此，当事人对于报告提出异议的时限早已过期。经了解，本案已经做出一审判决，当事人对于审判结果不满，应当按照法律程序提起上诉。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image1.jpeg
»;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